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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回訓班招生簡章

1. 依據：依91年3月18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1）工程管字第91010449號令修正發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五點，增訂品管人員回訓制度之規定辦理。
2. 目的：本班係工程品管人員在職專業訓練，充實工程品管人員專業領域之新知，加強品管人員專業素養，提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3. 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 代訓機構：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訓練中心(以下稱本中心)
5. 培訓名額：40人。
6. 報名資格：取得工程會核發之「公共工程品管工程師班」或「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結業證書者。

7. 訓練期間：訂於104年12月17日(星期四)起至104年12月24日(星期四)止（週一至週五上課，每日上課不逾8小時）。
8. 訓練地點：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員工訓練中心(地址：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83號)

9. 課程教材與授課時數： 
	一、機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一) (二) 33小時 + 工程倫理與節能減碳3小時 共36小時    

	（一）機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第一章管路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第二章空調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第三章消防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第四章緊急供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第五章升降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機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二）
	第一章電氣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第二章中央監控系統及控制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第三章電線電纜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第四章照明、弱電、接地、避雷設備及吊重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10. 出勤考核: 
(1) 以10分為滿分，減去各項扣分為出勤考核分數。
(2) 每小時點名一次，並在點名單上作成紀錄，學員缺席時數統計表每日公佈於教室公佈欄。

(3) 上課後遲到二十分鐘以內者，每次總成績扣0.3分。

(4) 上課後遲到二十分鐘以上者，視為缺課。

(5) 缺曠課一小時總成績扣1分。

(6) 上課時學員應將通訊器材關閉或設定為靜音，若發出聲響，依出勤考核遲到論每次扣總成績0.3分。

備註：

1. 上課期間缺課總時數不得超過8小時；如係病假、近親喪假、國家考試、軍事點召、訂婚、結婚或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經檢附證明文件（准考證、醫院證明..等）並辦妥請假手續者得不計入扣分，但仍納入缺課總數8小時的計算。

2. 請假請檢附相關證明填妥假單辦理。學員應於請假日前辦妥前項請假手續；病假或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得於請假後3日內補辦完成，未依規定辦理者，一律視為缺課。
(7) 缺課總時數不得超過8小時(超過者不得參加考試，不發結業證書)。
11. 成績考核：
(1) 成績比重：期末綜合測驗佔90%，出勤考核佔10%。
(2) 測驗方式：期末綜合測驗由各科講師命題，考試題型：50題選擇題(單選，4選1)總分100分，考試時間50分鐘，答錯不倒扣。考試時間為50分鐘。主管機關另有規定時，依規定辦理。
(3) 期末綜合測驗成績及格分數為60分(含60分)以上。未達60分者應予補考。
(4) 未參加期末綜合測驗者以零分計算。但經核准缺考者，須參加補考，並以實際測驗分數計算總成績。不及格補考以一次為限。期末綜合測驗補考分數超過60分者，以60分為總成績分數。
(5) 補考學員依本中心通知參加考試。每位學員補考應於半年內完成。
12. 核發回訓證書：
(1)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核發回訓證書：

1. 當場或事後查獲考試作弊。

2. 缺課總時數逾8小時以上。

3. 冒名頂替上課。

4. 受訓資格不符規定且證明文件不實。

5. 期末綜合測驗成績(佔90%)與出勤考核成績(佔10%)加總後未達60分。
6. 期末綜合測驗經補考1次，仍未達60分。

7. 喪失補考資格者。

(2) 已核發證書，經查獲違反相關規定者，本中心得撤銷其回訓證書。

(3) 受訓合格學員之回訓證書遺失時，由申請人填寫「回訓證書遺失補發申請書」，本中心依「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訓練暨回訓作業規定」之「換（補）發結業證（明）書作業流程」補發結業證明書。

(4) 受訓合格學員領取回訓證書後，因故改名時，無須申請換發回訓證書，於需用時向需用機構檢附戶籍謄本證明即可。
13. 報名：

(1) 報名注意事項：

1. 填具報名表，備妥最近1年內脫帽半身彩色1吋照片4張，背面正楷書寫姓名，1張黏貼報名表，3張以迴紋針固定於報名表右上角。

2. 備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黏貼於報名表。
3. 工程會核發之「品管工程師班」或「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結業證書影本並繳驗正本經所屬公務機關或所屬機構人員核對無誤後，於影本上核蓋「與正本相符」字樣之戳章與核驗人職章。
4. 通訊報名：請以A4規格信封至郵局郵寄上述報名資料至臺灣鐵路管理局秘書室收。

5. 報名日期：即日起，104 年11月20日止。

6. 報名時間：一律採通訊報名方式，並無辦理櫃台受理報名。
7. 各項證件如有不符合報名資格之各項規定或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取消其與本訓練班所有之資格認定(包括受訓資格、領證資格、換證資格等)，並不予退費。

8. 初審核可並已完成報名手續者，若經複審發現證件不合簡章之規定，即通知限期補件；於限期內無法補正證件者，將取消其受訓資格，並退回學費。另於開課前一週，概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9. 若報名人數逾40人，則由本局員訓中心裁量決定各單位之參訓人數比例及優先順序辦理，正式參訓學員名冊以本中心函發之調訓通知為準。
10. 學員人數不足即不開班。已完成報名手續者，將協調改期或退費。
(2) 報名方式

1. 全國各公務機關員工：填妥報名表及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後，請繳交服務單位，並經審核彙整函送本中心（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83號，臺鐵局員工訓練中心教務科收；參訓名冊電子檔請寄：0264326@railway.gov.tw或以郵寄光碟片提交）。

2. 臺鐵局員工：填妥報名表及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後，請繳交服務單位，並報經各主管處（室）審核彙整，函送企劃處（管考科）彙整轉送本中心。
14. 繳費：全國各公務機關暨所屬機構在職員工，每人訓練費用7,200元，請報名學員於收到文後一週內，將訓練費用匯入臺灣鐵路管理局帳戶，臺灣銀行營業部戶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營業基金戶」，帳號：「003031121966」，備註欄請註明匯款單位或匯款人以利安排食宿。

15. 退費規定：

(1) 繳納訓練費用之學員於開訓前申請退訓者，全額退費，但須提供必要之匯款資料；受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而申請退訓者，退還所繳訓練費用之半數；受訓逾全期三分之一而申請退訓者，不退費。
(2) 前述規定如係因違反出勤標準或本中心各項規定致遭退訓者，不得申請退費。
16. 參訓通知：

(1) 學員資格經本中心初審合格，並轉請工程會審查合格後，將函請各相關單位轉知所屬參訓員工，依上課日期準時報到。

(2) 洽詢電話：（02）28912755分機212
17. 注意事項：

(1) 學員報名經審查後，若發現報名資料不符合簡章之規定，本中心即通知限期補件，若於通知期限內未補足證件者，視同審查不合格。

(2) 繳交之各項證件如有偽造、塗改或假借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通知主管機關取消其資格認定。若已核發結業證書，則撤銷其結業證書。
18. 課程內容
單元課程：機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一）、機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二）
	單元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
	日期
	時間
	駐班

人員

	機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單元一
	1.工程倫理
	1.5
	陳錦芳
	
	
	

	
	2.永續公共工程-節能減碳
	1.5
	陳錦芳
	
	
	

	
	3.管路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4.5
	吳德憲
	
	
	

	
	4.空調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3
	林逸羣
	
	
	

	
	5.消防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3
	林逸羣
	
	
	

	
	6.緊急供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3
	吳國楨
	
	
	

	
	7.升降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3
	郭歡慶
	
	
	

	機電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單元二
	1.電氣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5
	岳吉剛
	
	
	

	
	2.中央監控系統及控制設備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5.5
	謝長安
	
	
	

	
	3.電線電纜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3
	陳寶財
	
	
	

	
	4.照明、弱電、接地、避雷設備及吊重工程品質管理實務
	3
	游明達
	
	
	

	結訓
	綜 合 測 驗
	1
	由代訓機構辦理
	
	
	不計時數

	
	總       計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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